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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1年 11月 7日舉行的會議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龍運巴士有限公司及  

城巴有限公司 (機場及北大嶼山巴士網絡專營權 )的專營權事宜  
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此文件載列有關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下稱

"新巴 ")、龍運巴士有限公司 (下稱 "龍運 ")及城巴有限公司 (下稱

"城巴 ")(機場及北大嶼山巴士網絡專營權 )(下稱 "專營權二 ")的
專營權事宜 "，並綜述交通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委員

過往在討論時曾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巴士專營權  
 
2.  目前，本港共有 5家專營巴士公司營辦 6個巴士專營權。

該 5家公司分別是九龍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下稱 "九巴 ")、城

巴 (營辦兩個專營權，即香港島及過海路線的專營權 (下稱 "專營

權一 ")及專營權二 )、新巴、新大嶼山巴士 (一九七三 )有限公司 (下
稱 "新嶼巴 ")及龍運。  
 
3.  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 (下稱 "該條例 ")(第 230章 )
第5條，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向某公司批予專營權，授予該

公司權利經營公共巴士服務。該條例第 6條訂明，專營權可獲批

予不超逾 10年的期間。如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認為適當，可

向現有專營公司批予不超逾 10年的新專營權，在其現有專營權

屆滿時隨即生效。第 6條亦訂明，現有專營公司可要求將專營權

延展一段不超逾 5年的後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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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考慮批予或延展巴士專營權時的主要考慮因素，是

專 營 公 司 能 否 提 供 適 當 而 有 效 率 的 公 共 巴 士 服 務 。 該 條 例

第 12條規定，獲批巴士專營權的專營公司在專營期內的任何時

間，均須維持達致運輸署署長滿意程度的適當而有效率的公共

巴士服務。  
 
 
新巴、龍運及城巴 (專營權二 )的專營權將告屆滿  
 
5.  龍運 1和城巴 1(專營權二 )現有的專營權自 2003年 6月 1日
起生效，將於 2013年 5月 1日屆滿。新巴 1現有的專營權則自 2003年
8月 1日起生效，將於 2013年 7月 1日屆滿。3家專營巴士公司已表

示有意申請為期 10年的新專營權，在其現有專營權屆滿時生效。 
 
6.  為評估專營巴士公司是否提供適當而有效率的服務，運

輸署一向透過乘客滿意程度調查、實地調查、車輛檢驗，以及

審閱巴士公司定期提交的資料和公眾的意見，來定期檢視專營

巴士公司的服務表現。  
 
商議續辦新的專營權  
 
7.  據政府當局所述，基於 3家專營巴士公司的服務表現評

估，運輸署署長認為新巴、龍運及城巴 (專營權二 )一直提供適當

而有效率的巴士服務。3家巴士公司亦展示願意繼續投資以進一

步改善服務。政府當局計劃與 3家專營巴士公司分別就為期 10年
的新專營權進行商議，在 2013年現有專營權屆滿時隨即生效。

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12年年初完成磋商，其後向事務委員會

匯報有關結果。  
 
事務委員會就新巴、龍運及城巴 (專營權二 )專營權事宜進行的

討論  
 
8.  政府當局對上一次是在 2002年與 3家專營巴士公司商議

專營權事宜。事務委員會曾在 2002年 5月 24日及 2002年 6月 28日
討論有關事宜，並就修訂擬議專營權條款提出了多項建議，以

期提高巴士服務的效率。  
 

                                                 
1 龍運和城巴 (專營權二 )的主要營運範圍為北大嶼山及機場；新巴的主要營運範

圍為香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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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2011年 7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

務委員會簡介當局計劃在新巴、龍運及城巴 (專營權二 )現有專營

權於 2013年屆滿後，續辦其新的專營權，並邀請事務委員會委

員就新專營權的規定提出意見。  
 
10.  在 2011年 7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事務委員會委

員提出了以下意見和關注事項 ⎯⎯  
 

(a) 有需要改善服務設施，特別是為長者及殘疾乘客提

供的設施  
 

- 為確保巴士公司遵從為長者及殘疾乘客提供所

需設施的規定，此等規定應在有關的巴士專營

權內訂明；  
 

- 雖然有關長者友善巴士設計的建議提交予政府

當局考慮已近一年，但在推行有關建議方面仍

毫無進展；  
 
(b) 提供巴士票價優惠  

 
- 需將為長者和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的規定納

入相關的專營權磋商中，以確保他們獲得相關

優惠；  
 

- 政府當局可參考海外地區的有關經驗，認真考

慮以公帑成立基金，為長者和殘疾人士提供票

價優惠。當局並應規定 3家專營巴士公司承諾在

行政上支援票價優惠措施的推行；  
 

(c) 提升改善環保方面的表現  
 

- 當局應規定有關巴士公司加快更換專營巴士，

以使用環保或零排放巴士；  
 

- 政府當局應在新的專營權中加入更多環保規

定，從而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及  
 

(d) 監察及改善巴士公司的表現  
 

- 應繼續在專營權中規定巴士公司進行中期檢

討，讓政府當局可在有關巴士公司未能達到表

現目標時終止其專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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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應檢討個別巴士路線的服務是否足夠

(例如機場員工一直投訴連接機場支援區及／

或東涌新市鎮至香港和九龍主要地點的城巴外

圍路線的班次 )；  
 

- 政府當局應擔當協調角色，確保巴士公司引入

更多巴士轉乘計劃，以方便乘客，並將有關的

巴士轉乘計劃納入新的專營權；及  
 

- 政府當局應考慮將巴士公司在改善員工薪酬福

利方面的表現，列為評估他們整體表現的因素

之一。  
 
11.  政府當局表示會聽取各界的意見，並在磋商專營權過程

中要求 3家專營巴士公司盡量提供票價優惠。當局亦會與環境保

護署合作，跟進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特別提出的各項與運輸

有關的環保措施的實施。因應公眾對道路安全及巴士車長休息

時間的關注，政府當局已向專營巴士公司發出有關指引，並監

察指引的落實情況。此外，在可行範圍內，政府當局會鼓勵及

安排 3家專營巴士公司提供巴士轉乘計劃。  
 
12.  委員認為事務委員會應在 2011-2012年度會期盡早舉行

會議，以討論巴士服務應作出改善的地方，並就有關事宜聽取

公眾意見。  
 
 
最新發展  
 
13.  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1年 11月 7日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

進一步討論有關新巴、龍運及城巴 (專營權二 )的專營權事宜，並

聽取公眾人士對新專營權的規定的意見。  
 
14.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1月 1日



附錄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龍運巴士有限公司及  
城巴有限公司 (機場及北大嶼山巴士網絡專營權 )的專營權事宜 

 

相關文件一覽表 

 

交通事務委員會

會議日期  
會議紀要／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政府當局就延續現有專

營權的申請 (i)城巴有限

公司 (機場及北大嶼山

路線專營權 )(ii)龍運巴

士有限公司 (iii)新世界

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提供的文件  
 

CB(1)1764/01-02(04) 
 

2002年5月24日  
 

會議紀要  
 

CB(1)2084/01-02 
 

政府當局提供的補充資

料文件  
 

CB(1)2108/01-02(01) 
 

2002年6月28日  

會議紀要  
 

CB(1)2450/01-02 
 

2011年7月11日  
 

政府當局就新世界第一

巴士服務有限公司、龍

運巴士有限公司及城巴

有限公司 (機場及北大

嶼山巴士網絡專營權 )
的專營權事宜提供的文

件  
 

CB(1)2647/10-11(04)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1年 11月 1日  


